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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會議  

 
關於城市規劃委員會為訂立發展限制而  

對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修訂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綜述立法會以往曾就城市規劃委員會為訂立發展限制

而對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修訂所進行的討論。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委員會所作討論  
 
2.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下稱 "2000年條例草案 ")於 2000年 2月
16日提交立法會，以期取代當時的《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2000年
條例草案訂有一套改變規劃程序、諮詢過程及規劃管制的全面方案。

立法會遂成立法案委員會，負責審議 2000年條例草案，而法案委員會

於 2000年 3月展開工作。作為法案委員會所接見的其中一個團體，鄉

議局曾對當局沒有就規劃行動作出補償提出關注意見。法案委員會察

悉，除卻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徵收土地的個案之外，當時的《城市

規劃條例》以及《城市規劃條例草案》並無訂定條文，規定須就因規

劃行動而導致發展權有所減損的業權人作出補償。  
 
3.  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曾提供一份題為 "為規劃行

動作出補償的普通法原則 "的文件 (附錄 I)。政府當局在文件內表明，

"假如成文法只管制私人土地的用途，普通法的原則是，除非有明文
規定，否則無須給予補償。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亦提供一份

文件 (附錄 II)，以回應政府當局的文件。法律事務部的文件指出， "政
府當局的文件並無提述《基本法》 "，而截至法案委員會舉行會議當

天 (亦即 2000年 4月 26日 )，法律事務部未能找到任何與《基本法》對現

行條例的影響有關的本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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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案委員會承認該問題的重要性和複雜程度。然而，由於在

1998-2000年度任期完結之前並無足夠的時間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

作，法案委員會於 2000年 6月終止工作，因而無法進一步跟進該問題。 
 
 
《 2003年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並無涵蓋補償事宜  
 
5.  在《 2003年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於 2003年 5月提交立法會

時，政府當局表示決定分階段修訂《城市規劃條例》，詳情如下：  
 

(a) 第一階段  ⎯⎯  提出有關簡化和縮短城市規劃過程、提

高規劃制度的透明度，以及加強執法管制違例發展的修

訂；  
 
(b) 第二階段  ⎯⎯  提出政府當局須進一步研究及／或諮詢

有關人士的修訂，例如城市規劃委員會的運作、指定特

別設計區、環境易受影響的地區和指定發展；及  
 
(c) 第三階段  ⎯⎯  檢討極具爭議性的建議，例如中期發展

管制和建築物發展的規劃管制。  
 
6.  《 2003年城市規劃 (修訂 )條例草案》屬《城市規劃條例》的

第一階段修訂。該條例草案於 2004年 7月 7日獲立法會通過。《 2004年
城市規劃 (修訂 )條例》於 2005年 6月 10日正式生效。  
 
7.  過去數年，在立法會議員與鄉議局議員所舉行的會議上，鄉

議局議員一再提出當局須對因規劃行動而導致發展權有所減損的土地

業權人作出補償的問題。鄉議局認為，當局在規劃過程中應確保私人

權利能得到充分考慮。鄉議局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應在《城市規劃條

例》的下一輪檢討工作中，處理有關就發展權有所減損作出補償的問

題。  
 
8.  政府當局為回應鄉議局所提出的關注事項而提供的文件載於

附錄 III。政府當局在文件中重申其在附錄 I所載文件的立場，並補充

表示，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受影響的土地業權人可反對法定圖則

所列土地用途的限制。此外，《 2004年城市規劃 (修訂 )條例》明文規

定，容許公眾人士申請修訂圖則，讓土地業權人有機會把本身的情況

呈交城市規劃委員會考慮，以期解決可能因規劃行動而引致的問題。  
 
 
近期事態發展  
 
9.  石禮謙議員在 2007年 4月 2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相

關的口頭質詢。政府當局的答覆載於附錄 IV。立法會議員的跟進質詢

提出下列各項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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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發展限制是否凌駕於相關土地契約的

條款；  
 
(b) 現時有關規劃的法例與《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的規定

是否一致；  
 
(c) 據觀察所得，政府當局在若干選定地點以及在不同時間

就不同地區施加發展限制，此舉使人關注到，政府當局

是否偏袒某些發展商；及  
 
(d) 由於未能肯定政府當局會否施加發展限制 (甚至對已獲

核准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涵蓋的用地施加限制 )，私營機

構的重建發展意欲會因而減低。  
 
10.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7年 5月 22日的會議上與政府當局討論此

課題。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5月 18日  
 



附錄 I 

C/A1392C02.DOC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文件編號 7 / 0 0

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的普通法原則

背景

在法案委員會㆓零零零年㆔月㆓十八日的會議席㆖，鄉

議局對條例草案沒有規定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表示關注。與

會㆟士簡略㆞討論了成文法與租契的合約條文的關係，當局並

同意擬備㆒份文件，闡釋與補償問題有關的普通法原則。

2 . 現行的《城市規劃條例》沒有就補償問題作出規定。這

㆒直是個具爭議性的問題，特別是在㆒九九㆒年制定的《城市

規劃 (修訂 )條例》把法定規劃管制範圍擴大至包括新界的鄉郊
㆞區後，這個問題更加受到關注。為此，補償與徵值特別委員

會 (㆘稱「委員會」 )於㆒九九㆒年七月成立，負責考慮補償和
徵值方面的複雜問題。委員會詳細研究了其他國家的情況，並

於㆒九九㆓年㆔月公布㆒份報告書。當局在擬備這份文件時已

參考該份報告書。

普通法

3 . 雖然本港的收㆞和補償規定是根據法例而制定的，但普

通法原則亦同時適用。普通法是由香港和其他普通法適用㆞區

高級法院的的判決記錄構成。

4 . 法例如規定強制徵用私㆟土㆞，也會訂定補償的規定。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第 6 ( 3 )和 6 ( 4 )條有關補償的規定便是
例子。這兩條條文沿用現行《城市規劃條例》第 4 ( 2 )和 4 ( 3 )
條的字眼。假如法例㆗有關補償權利的規定不清楚，普通法訂

有若干原則，以協助詮釋和應用法定權利和權力。普通法認定

須就徵收私㆟土㆞作出補償，除非清楚顯示有相反的意圖。

5 . 假如成文法只管制私㆟土㆞的用途，普通法的原則是，

除非有明文規定，否則無須給予補償。管制權可限制或禁止土

㆞的發展，但不會剝奪擁有㆟的私㆟土㆞擁有權。在奉行民事

法的國家，公眾利益應凌駕於私㆟利益，而私㆟利益受損是除

在 極 端 情 況 外 不 會 獲 得 補 償 的 這 個 原 則 ， 早 已 成 為 法 律 的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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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香港的私㆟土㆞，差不多全部由政府根據契約批出的。

作為批租㆟的政府，與作為承租㆟的私㆟土㆞擁有㆟雙方的合

約權利，均須符合成文法的規定。如成文法與契約的合約條文

有所牴觸，則以成文法為依歸。這正符合本港和英國、澳洲等

其他普通法適用㆞區的法庭所確立的㆒般原則，即法定條文凌

駕於合約條文。㆒些例子包括 D i s c r e e t  L t d .訴城市規劃委員會
[行政申訴 1 9 9 7 年第 1 1 2 號 ]和 M o l t o n  B u i l d e r s  L t d .訴 C i t y
o f  W e s t m i n s t e r  L . B . C .  [ 1 9 7 5 ]  3 0  P  &  C R  1 8 2。這些個案已確
立按照契約獲批㆞㆟使用土㆞的權利，往往受根據當時的規劃

法例實施的管制約束。實際㆖，這種情況現時也適用於本港多

項影響和可能會削弱承租㆟權利的法定條文，包括《建築物條

例》和有關污染的法例的條文。此外，法庭亦認為，因政府行

使規劃或其他法定權力而影響承租㆟的權利，並不等於違背批

約，因為㆖述那些限制，是由於政府行使其立法權力所致，而

不是 政府以批租㆟這個 合約身分施加的； L a m  K w o k - l e u n g 訴
律政司 [ 1 9 7 9 ]香港判例匯編英文本第 1 4 5 頁的判決便是例子。

7 . 除根據《土㆞收回條例》收㆞的個案外，現行的《城市

規劃條例》和《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均無就因規劃行動而導致

發展權有所減損的補償，訂定條文。香港現行的制度已沿用多

年，而其他普通法適用㆞區也普遍採用這個制度。委員會已於

㆒ 九 九 ㆒ 年 深 入 考 慮 這 個 具 爭 議 性 的 問 題 ， 並 建 議 最 佳 的 方

法，是設立㆒個以現行制度為根據的新制度。在新制度㆘，因

規劃行動而導致部分發展權損失，仍然不會獲得補償，但當局

會改善規劃過程，以確保充分考慮私㆟土㆞擁有㆟的權利和公

眾利益。為此，《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內提出了多項建議，以

令擬備圖則的過程更加公開和公平。

當局的意見

8 . 因規劃行動而侵犯土㆞擁有權的合約權利，如是基於促

進公眾利益，便是合理的。這是確保為了社會利益而採取的整

體規劃措施不會因個㆟利益而受到不必要的阻撓；否則，規劃

法例的整個意義便會失去。《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內沒有條文

規定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並沒有偏離普通法的原則。

規劃署

㆓零零零年㆕月



附錄 II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LS130/99-00號文件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

對政府當局所擬文件的回應對政府當局所擬文件的回應對政府當局所擬文件的回應對政府當局所擬文件的回應

“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的普通法原則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的普通法原則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的普通法原則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的普通法原則 ”

在 2000年 4月 26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擬備文件，載述她在該次會議上就規劃署於 2000年 4月擬備的文件 (立法
會CB(1)1392/99-00(02)號文件 )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文件政府當局的文件政府當局的文件政府當局的文件

2.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 ”)第 6(3)及 6(4)條建議，
除根據《收回土地條例》 (第 124章 )收回土地的情況外，不得向土地的
所有人或任何具有土地權益的人支付補償。雖然該等條文基本上沿用

《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章 )(下稱 “現行條例 ”)第 4(2)及 4(3)條的措辭，
但條例草案就該等條文所訂的適用範圍較現行條例為廣。上述條例草案

條文與現行條例相應條文的文本比較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

3. 政府當局認為，因規劃行動而侵犯土地擁有權的合約權利，

若是為了促進公眾利益，則屬合理。條例草案內沒有條文規定為規劃行

動作出補償，並無偏離普通法的原則。

4. 政府當局所指的普通法原則是：

(a) 除非清楚顯示有相反意向，否則須就徵用私人土地支付補

償；及

(b) 若成文法管制私人土地的用途，除非法例明文規定，否則無

須支付補償。

徵用與管制的區分徵用與管制的區分徵用與管制的區分徵用與管制的區分

5. 徵用財產與管制財產用途是上述兩項普通法原則的基礎，因

此對兩者作出區分相當重要。公認的一點是，該兩種情況不能機械地作

出區別，或在概念上予以區分 1。

                                                
1 AJ van der Walt, Constitutional Property Clauses (1999)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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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分司法管轄區接納，某些對財產用途的管制可列為實際徵

用財產，受影響人士因而應獲得補償。在該等司法管轄區，徵用財產與

管制財產的區分通常視作程度問題，因此，若過分作出管制，便會被視

為實際上徵用財產。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對財產過分作出管制不會被視

為實際上徵用財產，但會視作規管過度，該等管制因而變成無效。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7. 政府當局的文件並無提述《基本法》，只曾提到補償與徵值

特別委員會在 1992年 3月發表的報告書。該報告書第 1.7段述明，根據議
會主權原則，以及在沒有成文憲法的情況下，法院不可以違憲或不合理

為理由宣布法規無效。在 1997年後，要探討有關問題，就必須考慮《基
本法》的影響，否則討論內容不會完整。

8. 《基本法》第八條訂明的事項之一是，除同《基本法》相抵觸

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普通法予以保留。《基

本法》第六及一百零五條保護私有財產權。有關條文的節錄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B。

9. 在Discreet Limited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Town Planning Board一案 [HCAL 112 of 1997]中，法官曾作出評論，
指出現行條例第 4(3)條面對新的憲制架構能否站得住腳，是個令人關注
的問題。然而，法官亦認為，在該次處理司法覆核申請的法律程序中，

他不能考慮上述問題。

10. 截至法案委員會舉行會議當天，本部未能找到任何與《基本

法》對現行條例的影響有關的本地案例。比較其他國家就財產所訂的憲

法條文或會有用。

與其他就財產所訂的憲法條文比較與其他就財產所訂的憲法條文比較與其他就財產所訂的憲法條文比較與其他就財產所訂的憲法條文比較

11. 美國是司法管轄區承認管制財產與徵用財產兩種情況之間存

在灰色地帶的典型例子。美國憲法第 5條修正案規定，不得在沒有作出
公平補償下徵用私人財產作公共用途。美國法院據此訂立了反充公原則

(inverse condemnation)。

12. 若土地不是被強制徵用，但其價值已因管制而受破壞或有所

減損，便可援用反充公原則。在再沒有其他補救方法時，受影響的土地

擁有人可提出申請，要求政府按照憲法規定作出補償，又或可向法院申

請刪除有關的管制條件。凡有規例限制擁有人的權利，以致其失去產權

的重要部分，便須作出補償 2。

13. 有關的憲法條文一向被認為無須經過立法程序即可自動生

效，因此不必靠制定具體法例來執行 3。本部亦曾告知議員，美國憲法

在保障私人產權方面所涵蓋的範圍較《基本法》為廣。

                                                
2 G N Cruden, Land Compensation and Valuation Law in Hong Kong (2nd Ed.) (1999) p.553
3 The Pennsylvania Coal Co. v. Mahon 260 U.S. 393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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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反充公原則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如北愛爾蘭、德國、法國及意

大利，並未獲得確認。德國及意大利兩國的憲法訂有條文，宣告私人財

產擁有人的社會責任，藉以平衡類似的憲法權利。英國上議院在 1960
年曾研究北愛爾蘭的成文憲法，認為對財產施加管制規劃條件不能等同

徵用財產。

法定補償法定補償法定補償法定補償

15. 經 Planning and Compensation Act 1991修 訂 的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的節錄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C。在英國，提供補償款項的範圍
包括以下各方面：

(a) 撤銷或修改規劃許可；

(b) 拒絕或有條件地批出先前曾藉發展令批出的規劃許可；

(c) 規劃令；

(d) 限制礦務工程；

(e) 廣告；

(f) 損毀通知；

(g) 收購通知；

(h) 法定接管；

(i) 停止發展通知；及

(j) 保護林木令。

16. 關於條例草案第 6(3)或 6(4)條是否可以接受，又或應如何作出
修正，須由議員自行決定。若議員決定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就

補償事宜作出規定，擬議修正案可能會具有 “由公帑負擔的效力 ”，並須
受《議事規則》第 57(6)條的規定限制。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7. 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是複雜的事情，須對法律原則、憲法原

則及規劃政策作多方面的考慮。如有需要，本人樂意向議員進一步提供

協助。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

2000年 5月 3日









































Appendix III 
 

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鄉議局議員於 2003 年 6 月 10 日提出的事項 

 

目的  

 

2003 年 6 月 10 日，立法會議員及鄉議局議員舉行會議，

當日鄉議局議員提出因規劃帶來的限制的補償問題，並要求

政府當局就此作出回應。本文件列出當局的回應。 

 

當局的回應 

 

2.  除根據《土地收回條例》收地的個案外，現行的《城市規

劃條例》並無訂定條文，就因規劃行動而導致發展權有所減

損作出補償。這個制度已沿用多年，亦符合普通法的原則。

在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 (例如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 )也普遍

採用這個制度。 

 

3.  與規劃行動有關的補償問題，在 1992 年已由補償及徵值

特別委員會
1
仔細考慮過。該委員會的建議是最好以固有制度

為基礎，即發展權因規劃行動而導致部份損失，仍然不會獲

得補償，但規劃過程會加以改善，以確保私人權利和公眾利

益都能得到充分考慮。 

 

4.  根據現行的《城市規劃條例》，受影響的土地業權人可反

對法定圖則所列土地用途的限制。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城

規會」)將根據上述條例的條文，詳細考慮一切反對意見，同

時會顧及公眾利益，以便在製備圖則的過程中，於公眾利益

和私人業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 

 

5.  有鑑於補償及徵值特別委員會的建議，當局已把多項建議

納入《2003 年城市規劃(修訂 )條例草案》，以期使製備圖則的

過程更為公開和公平。其中，我們已在草案中明文規定，容

許公眾人士申請修訂圖則，讓土地業權人有機會把本身的情

況 呈 交 城 規 會 考 慮 ， 以 期 解 決 可 能 因 規 劃 行 動 而 引 致 的 問

題。此外，申請人將可出席城規會有關會議並向城規會陳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2003 年 9 月  

                                                 
1   補償及徵值特別委員會是於 1991 年 7 月成立，負責考慮補償和徵值方面的複雜問題，及就有關問題

提出建議。該委員會由杜迪擔任主席，成員來自多個不同界別包括法律、測量、銀行及會計界。 



 

立法會三題：分區計劃大綱圖 
＊＊＊＊＊＊＊＊＊＊＊＊＊ 

  以下為今日（四月二十五日）立法會會議上石禮謙
議員的提問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的答覆： 
 
問題： 
 
  據悉，自２００５年起，當局不時就已核准的分區
計劃大綱圖實施各種形式的建築物高度限制及縮減地積
比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實施上述建築物高度限制及縮減地積比率的政
策目的是甚麼；及 
 
（二） 自２００５年以來，曾就哪些地區和私人土地
實施上述限制及作出上述縮減，以及估計因此而損失的
公帑及土地價值各有多少？ 
 
答覆： 
 
主席女士： 
 
  城市規劃是持續進行的工作。分區計劃大綱圖按照
《城市規劃條例》制訂，列明個別地區的發展規範及土
地用途規劃。當局不時檢討和更新各分區計劃大綱圖，
以切合不斷轉變的社會和經濟需要。所有分區計劃大綱
圖及其修訂本，均由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核准。 
 
  現就問題的兩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行之有效的做
法，分區計劃大綱圖會訂明發展限制，提供公開、清楚
及明確的發展規範，讓有關人士有所遵從。大體而言，
訂立地積比率，是要劃定不同發展密度的地區，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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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的基本設施、環境、交通能應付有關發展密度帶來
的需求。訂立建築物高度限制的用意，則是為保護重要
的山脊線、海港景觀，以及其他具珍貴地理特徵的景
觀，並藉以保留某些地區的特色，以及使建築物與四周
的發展和天然景色互相協調。 
 
（二） 自二零零五年一月以來，當局根據《城市規劃
條例》修訂了１５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以加入或更新地積
比率、總樓面面積或建築物高度限制，並在憲報刊登有
關修訂。其中七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已獲行政長官會同行
政會議核准。這１５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十個地區，
分別是東區、南區、灣仔、九龍城、觀塘、深水、葵
青、荃灣、北區及元朗。 
 
  一般來說，已建成或已批准的發展項目不會受新發
展限制影響。但當現有建築物進行重建時，便需按照所
訂的發展限制或現有建築物的體積和高度（以較大者為
準），重新發展。 
 
  通常，發展密度較低，可得的收益便會較少，但卻
可避免在人煙稠密和樓宇密集的地區過度發展，從而為
公眾帶來不能以金錢衡量的利益。同時亦可改善生活質
素，與及回應社會對於更理想的樓宇布局設計，以及較
多休憩用地的訴求。 

完 
 
２００７年４月２５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２時５５分 

第 2 頁，共 2 頁立法會三題：分區計劃大綱圖

2007/5/18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4/25/P200704250127_print.htm




